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零一九年九月 
  



声明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

“东海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峰氨纶”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华峰氨纶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布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华峰氨纶因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调整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事宜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系华峰氨纶向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集团”）、尤小

平、尤金焕、尤小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新材”）100%的股权，其中 90%的股权以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剩余 10%的股权以现金方式支付。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335,360,000 股（即不超过发行前华峰氨纶股本的 20%），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00,0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

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补

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华峰集团、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峰新材 100%股权。 

3、交易价格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9〕333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华峰新材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200,401.68 万元。经交易各方

协商确定，华峰新材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200,000.00 万元。 

4、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华峰氨纶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4.15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鉴于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以现有总股本 1,676,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4.12 元/股。 

5、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200,000.00 万元，

其中 1,080,000.00 万元以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按照发行价格

4.15 元/股计算，合计发行股份数量为 2,602,409,637 股。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

相应调整。 

标的资产价格扣除现金支付部分计算的发行股份总数，与各交易对方认购的

股份总数存在差异的，为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不足 1 股的尾差导致。 

鉴于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以现有总股本 1,676,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由原 2,602,409,637 股调整为 2,621,359,221 股。 



6、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交易对方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交易对

方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发行

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资

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

机构投资者、自然人等合计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该等特定投资者均以现金

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2、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若未来证券监管机构

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颁布新的监管意见，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监

管意见予以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

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3、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33,536.00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不超过本次交易前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 

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将在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由公

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市场情况及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股份锁定安排 

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认购方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该等股份的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5、募集资金运用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00,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

中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20,000.00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5,000.00 

3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25,000.00 

4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50,000.00 

合计 200,000.00 

二、华峰氨纶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以现有总股本 1,676,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公司 2018 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8 月 12 日，除权除息

日为 2019 年 8 月 13 日，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实施完毕。 

三、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现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价格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 4.15 元/股调整为 4.12 元/股。具体

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比

例)=（4.15-0.03）÷1=4.12 元/股。 

2、发行数量调整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由原 2,602,409,637 股调整

为 2,621,359,221 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股 

股东 
支付对价 

股份支付金额 发行股数 现金支付金额 合计金额 

华峰集团 717,120.00  1,740,582,524 79,680.00  796,800.00  

尤小平 103,680.00  251,650,485  11,520.00  115,200.00   

尤金焕 129,600.00  314,563,106  14,400.00  144,000.00  

尤小华 129,600.00  314,563,106  14,400.00  144,000.00  

合计 1,080,000.00 2,621,359,221 120,000.00  1,200,000.00  

最终发行股数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价格和数量不需要调整 

1、发行价格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方式发行，定价基准日为该等股份的发行期首日，

不涉及调整事项。 

2、发行数量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具

体发行数量通过询价结果确定，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不涉及调整事项。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本次交易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交易的协议

及华峰氨纶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峰氨纶根据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对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

数量的调整符合交易双方签署的《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峰集团有限公

司、尤小平、尤金焕和尤小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浙江华峰

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尤小平、尤金焕和尤小华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符合交易各方的利益，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

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葛绍政                  邵荻帆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股票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吴逊先                   王欣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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